
2025���01���09 发布－ － 2025���05���01－ － 实施

耕地土壤污染治理规范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

备案号：XXXX-XXXX

ＩＣＳ 13.080
CCS B

4600—2025

Specification for remediation of contaminated cultivation land

ＮＹ ／Ｔ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发 布





NY/T４６００—２０２５

目　　次

前言 Ⅱ

１　范围 １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１

３　术语和定义 １

４　基本原则 ２

５　污染治理目标 ３

６　工作程序 ３

７　前期调查 ３

８　治理单元划分 ４

９　分类治理 ４

１０　污染治理方案 ５

１１　工程实施与环境管理 ６

附录 A(资料性)　耕地污染治理工作程序 ７

Ⅰ



NY/T４６００—２０２５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提出.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农业资源环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广东省科学院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中国

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生态环境部土壤与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监管技

术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芳柏、郑顺安、方利平、刘传平、刘凯、段桂兰、吴云当、李晓华、吴泽嬴、安毅、孙

约兵、师荣光、林大松、师华定、杨兵、马建忠、郑超、高戈、张爽爽、张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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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土壤污染治理规范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耕地土壤污染治理的基本原则、污染治理目标、工作程序、前期调查、治理单元划分、分
类治理、污染治理方案、工程实施与环境管理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重(类)金属和有机物污染的耕地土壤治理,其中涉及的重金属包括镉、铅、汞、铬以及类

金属砷,涉及的有机污染包括苯并(a)芘、滴滴涕、六六六等.
本文件不适用于放射性污染耕地土壤的治理.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２７６２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２７６３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１５６１８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NY/T３３４３　耕地污染治理效果评价准则

NY/T３４４３　石灰质改良酸化土壤技术规范

NY/T３４９９　受污染耕地治理与修复导则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土壤污染治理　remediationofcontaminatedsoil

采用物理、化学或生物的方法固定、转移、吸收、降解或转化耕地土壤中的污染物,使其含量降低到风

险控制目标值及以下,或将健康和环境风险降低至可接受的水平.

３２
优先保护　preferentialconservation
针对未受污染耕地采取预防为主、保护优先的策略,防止重(类)金属与有机污染物通过大气、灌溉

水、农业生产投入品等途径进入土壤;也包括防止土壤酸化、提高土壤中重(类)金属与有机污染物环境容

量等.

３３
安全利用　safeutilization
土壤中污染物含量超过 GB１５６１８规定的风险筛选值,但未超过风险管制值,采取一项或多项风险管

控措施,使农产品重(类)金属和有机污染物含量不超过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所规定的限量.

３４
严格管控　strictcontrol
土壤中污染物含量超过 GB１５６１８规定的土壤污染风险管制值,并且采取风险管控措施难以保障农

产品安全,采取种植结构调整、工程修复等措施方可控制污染风险.

３５
治理单元　remediationunit
为提高治理的准确性,按照一定原则划定的某些具有共同特性的地块单元.共同特性主要包括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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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土地利用方式、种植结构、土壤污染程度和土壤理化性质等.

３６
有机污染物　organicpollutant
有机污染物是苯并(a)芘、滴滴涕、六六六等.

３７
钝化调理　immobilization
向污染土壤中施加土壤调理剂,改善土壤物理化学和(或)生物性质,降低土壤中污染物生物有效性

(毒性)与农产品中污染物含量的措施.

３８
生理阻隔　physiologicalblocking
利用作物吸收累积生理特性、植物营养拮抗效应、重(类)金属吸收与转运过程调控等,采用生理阻隔

材料,抑制作物吸收重(类)金属或改变重(类)金属在植株体内的分配,从而降低农产品可食用部位重(类)
金属超标风险的措施.

３９
农艺调控　agronomicregulation
采用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技术措施降低土壤中重(类)金属的有效性,或减少重(类)金属从土壤向作物

特别是可食部位迁转移,从而保障农产品安全生产,实现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的技术.农艺措施主要包括

选择低积累品种、优化施肥、土壤pH 调节、进行水分管理等.

３１０
替代种植　alternativeplanting
采用安全利用技术难以保障农产品可食用部位重(类)金属含量达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的限值要

求,选择种植具有重(类)金属耐性特性的食用作物、非食用作物或其他植物的技术.

３１１
客土法　soilstrippingandreplacement
直接向污染土壤中添加洁净土壤或先移除污染土壤再添加洁净土壤,使得耕作层土壤中污染物含量

低于 GB１５６１８所规定的风险筛选值的工程措施.

３１２
生物降解　biodegradation
利用微生物代谢和降解有机污染物,将土壤中有毒有机污染物转化为无毒物质甚至彻底分解的修复

技术.

３１３
植物修复　phytoremediation
利用植物吸收、挥发和稳定等作用,直接把土壤重(类)金属移除或有机污染物分解或移除的技术.

４　基本原则

４１　科学性

在前期调查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综合考虑耕地土壤重(类)金属和有机污染物的污染类型、污染程度

和范围、污染成因,以及备选的治理技术及其可能的效果、时间、成本和环境影响等因素,科学合理选择治

理技术或者技术组合,制定实施方案.

４２　可行性

耕地土壤污染治理应因地制宜、经济可行,与当前技术水平、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相适应,应做到技术

可实现、经济可承受.

４３　安全性

治理技术的选择须兼顾耕地土壤质量,特别是避免增加共存污染物的环境风险.应避免技术应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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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人员、周边人群产生健康危害;应防止产生二次污染、破坏耕地土壤结构或降低生产力.

４４　可持续性

耕地土壤污染治理应有利于保证耕地可持续利用,在经济、技术、环境均具有可持续性.

４５　多目标协同性

耕地土壤污染治理在确保农产品安全的同时,应考虑逐步降低土壤中污染物含量、提升土壤质量及功

能的多目标协同治理.

５　污染治理目标

通过耕地土壤污染治理,降低土壤中目标污染物含量或有效态含量,提高土壤环境质量,保障农产品

质量安全.

６　工作程序

耕地土壤污染治理工作程序包括前期调查、治理单元划分、分类管理与污染治理方案、工程实施与环

境管理,见附录 A.

７　前期调查

７１　资料收集与分析

７１１　区域概况

在充分收集前期基础材料与背景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区域背景调查,确保分析的全面、完整和准确.
具体如下:

a)　基础图件;

b) 区域地质背景;

c) 区域水文与水化学背景;

d) 区域气候与气象特征;

e) 区域土壤类型及其基本特性;

f) 治理区域农业生产布局;

g) 社会经济现状.

７１２　污染物输入与输出

７１２１　收集土壤重点污染源输入有关资料,包括区域内工矿企业类型、分布及排污情况,农田灌溉水质

量、大气干湿沉降等情况,农药、肥料和农膜等农业投入品及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处置情况,固体废物堆存

及处理处置情况等;并估算其输入与输出通量.在必要的情况下实测.

７１２２　需要关注污染物输入源主要包括大气干湿沉降、畜禽粪便与有机肥施用、工矿企业污水排放与

灌溉水输入、肥料与农药施用等.

７１２３　需要关注重(类)金属与有机污染物输出源主要包括农产品收获、秸秆移除、灌溉排水、挥发、地
表径流和土壤淋溶等.

７１３　土壤与作物污染状况

收集目标区域土壤与作物的重(类)金属与有机污染物的历史数据,其来源包括但不限于普查、调查、
监测以及有关科学研究数据等.

７２　确定目标区域与范围

对以上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汇总,初步判断区域耕地污染状况,提出重点关注区域.重点关注区域

包括:

a)　主要农产品产区集中连片产地点位超标区:前期调查显示耕地土壤中有一种或几种重(类)金属

或有机污染物含量超过 GB１５６１８规定的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

b) 重点污染源影响区:土壤污染重点行业(企业)通过大气、水等污染扩散途径,对土壤环境造成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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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区域;

c) 其他重点关注区:主要包括信访、投诉、社会舆论和媒体高度关注的受污染耕地;有关监测、调查

和科研工作已发现的受污染耕地;历史上因环境事故而污染的耕地;工业固体废弃物长期堆放而

污染的耕地;其他有明显证据表明受污染的耕地.

７３　补充调查与监测

根据以上分析,针对重点关注区域、土地利用方式、农作物布局、超标污染物等,划分若干采样单元.
采样布点根据土壤与农产品污染程度及污染物含量变异系数确定.土壤与农产品应一一对应采样.对采

样单元进行采样布点,补充调查和监测,从而进一步确定污染分布区域、污染状况和污染风险等.

８　治理单元划分

８１　污染源分析与判定

针对某一个治理区域,以治理区域内耕地土壤中的污染物净输入量作为评价污染源风险的指标,分析

和判定该治理区域的污染源.当一个治理区域的单位面积污染物净输入量明显大于该地的平均值时,应
优先切断污染源.

８２　风险分级

８２１　采用土壤重(类)金属和有机物污染风险、农产品重(类)金属和有机物风险相结合的评估方法,划
分为优先保护类、安全利用类、严格管控类.

８２２　当土壤污染物含量为安全利用类,评价单元内农产品超标点位大于３个,或评价单元内农产品点

位１个~３个且周边相邻评价单元内农产品超标,则评价为安全利用Ⅱ１类;当土壤污染物含量为严格管

控类,评价单元内农产品未超标点位数占比不小于６５％,且农产品污染物含量未超过 GB２７６２规定的食

品中污染物限量和 GB２７６３规定的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的２倍,评价为安全利用Ⅱ２类的耕地.

８３　确定治理单元

治理单元是基于治理区域,综合考虑点位风险评价结果和区域环境要素,如耕地利用方式、污染源分

布和特征、地形地貌等因素的基础上划定的进行区域土壤污染风险评估及治理的基础单元.上述特征相

似的区域,原则上划为同一治理单元,具体边界依据耕地物理边界、地块边界和权属边界等确定.

８４　类别判定

８４１　依据 GB１５６１８规定的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GB２７６２规定的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和 GB２７６３规定的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基于表层土壤中重(类)金属和有机污染物的含量,并以农

产品中污染物含量作为辅助依据,评价耕地土壤污染风险,判定治理单元类别.当存在多个污染物时,按
照污染风险最高的污染物进行类别判定.

８４２　针对重(类)金属地质高背景区,应研究制定地质高背景区的土壤安全利用阈值,优化治理单元类

别判定.

９　分类治理

９１　一般要求

对不同风险治理单元制定针对性的污染治理方案,采取经济合理的技术措施,确保受污染耕地的分类

治理、科学治理、精准治理.

９２　优先保护类

９２１　应制定优先保护方案,严格控制污染物输入、改善土壤质量.

９２２　在优先保护类耕地集中区域,严格控制新建可能带来污染物输入的企业;对于已建成的相关企业

应定期开展监测并采取污染排放控制措施,防止对耕地造成污染.加强监测大气环境、灌溉水、农业投入

品、土壤及农产品等,及时掌握土壤和农产品质量状况,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９３　安全利用类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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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１　安全利用类包括Ⅱ１ 和Ⅱ２ 两类风险的耕地.这类耕地土壤中污染物已对农产品安全构成一定危

害,但在控制污染输入与迁移、监测土壤污染物动态、综合整治周边环境污染等基础上,应通过适当的安全

利用实现农产品达标生产.

９３２　根据污染风险等级与污染物类型选择适当的安全利用技术:

a)　重(类)金属污染为主的Ⅱ１类风险耕地:采用土壤钝化调理、生理阻隔等措施,辅以农艺措施联合

技术.具体方案根据稻田、水浇地、旱地等类别确定.根据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可在农闲季

辅以超累积植物吸收,降低土壤中有效态重(类)金属含量.

b) 重(类)金属污染为主的Ⅱ２类风险耕地:采用土壤钝化调理、生理阻隔等措施,技术经济可行的前

提下,可辅以深翻耕降低耕作层重(类)金属含量,或辅以超累积植物吸收,但具体方案需根据稻

田、旱地等类别确定.

c) 有机污染物为主的安全利用类耕地:针对苯并(a)芘、滴滴涕、六六六等有机污染物,采用表面活

性剂、生物质炭强化生物降解等技术措施.具体技术选择按照 NY/T３４４３的规定执行.

９４　严格管控类

综合考虑目标耕地重(类)金属和有机污染物的特性、土壤与作物特性、经济和社会环境条件等因素,
围绕严格管控原则,在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耕地使用者经济收入的前提下,尊重当地种植习惯,综合考

虑作物环境要求,选择适宜的严格管控技术:

a)　替代种植:针对无法达到主栽农作物安全利用要求的严格管控类耕地,建议优先考虑替代种植技

术模式,应防止耕地非粮化.替代种植的农产品(如低累积作物)应通过第三方的农产品安全性

检验,其可食用部位的安全标准按照 GB２７６２进行判定.

b) 工程措施:针对替代种植可食用农作物仍无法安全生产的基本农田,在当地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可采用客土法、深翻耕、生物降解、植物修复等工程修复措施,降低耕地土壤中污染物含量,并
改良土壤,提升土壤环境质量.

c) 种植结构调整:针对替代种植可食用作物仍无法安全生产的基本农田,在考虑耕地经营者经济收

入的前提下,尊重当地种植习惯,综合考虑环境条件,种植非食用的经济作物.

１０　污染治理方案

１０１　一般要求

污染治理活动应当优先采取不影响农业生产、不降低土壤生产功能的措施,阻断或者减少污染物进入

作物食用部分,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１０２　污染治理目标

根据项目实施地土壤污染情况、土壤理化性质、作物污染状况以及当地社会和经济状况等,编制相应

的污染治理方案,方案应以保护土壤基本功能、维持土壤肥力和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最大限度减少耕地

使用者的经济损失为主要目标.

１０３　技术方案

根据耕地污染治理目标,结合土壤污染特征、土壤理化性质、作物吸收累积特征等因素,从技术成熟

度、技术效果、技术成本、实施周期及工程适用性等方面对候选技术进行分析比较,提出适用本区域的治理

技术或技术组合方案.必要时,应对有关技术进行小规模验证,相关验证结果纳入方案.

１０４　预算与效益分析

依据国家和地方财务、预算有关规定,按照工作量和实际情况逐项编制风险管控(或修复)施工预

算,提出资金使用计划和筹措方案.分析相关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及综合效益.

１０５　可行性与专家论证

１０５１　从政策、管理、技术、资金、环境和农民参与等方面分析治理实施的风险,论证其可行性.

１０５２　方案编制后,应组织耕地污染治理相关领域专家进行论证,专家不应少于５名,其中财务专家不

少于１名,方案经论证通过和依法依规备案,方可实施.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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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工程实施与环境管理

１１１　一般要求

实施耕地污染治理活动,达到污染治理目标,并不应对土壤和周边环境造成新的污染.

１１２　过程控制与环境监理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定的修复技术方案,对工程实施全过程中的合理性和完整性进行监督管理.

１１３　效果评估

１１３１　根据事先确定的采样与监测方案,由监测方、效果评估方、耕地污染治理实施方共同采集土壤、农
产品、灌溉用水和大气干湿沉降等样品;由监测方、效果评估方、耕地污染治理实施方分别委托具有计量认

证资格的第三方机构测试,并出具独立的采样与检测报告.

１１３２　污染治理活动完成后,由效果评估单位依据资质单位出具的第三方检测报告,独立进行耕地土壤

污染治理效果评估.效果评估应涉及评估目的、评估内容、评价地点与时间、农产品重(类)金属含量和

(或)有机污染物达标率、农产品产量影响评价、主要结论与建议等,并编制污染治理效果评估报告.在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进行生态环境效应评价、技术经济合理性评价.

１１３３　其中农产品安全达标率计算方法按照 NY/T３３４３的规定执行.首先,通过资料收集与采样调

查,依照 NY/T３４９９的技术要求确定目标区域并划分治理单元.对于安全利用类治理单元,要实现当地

常规或主栽农产品达标,按照NY/T３３４３进行效果评估;对于严格管控类治理单元,种植可达标的食用类

作物或非食用经济类作物.具体方案按照 NY/T３３４３开展.

１１４　分区验收与管理

１１４１　对于未达到１０２规定的治理目标的实施区域,可进一步细化验收单元,进行分区验收.将实施

区域细化分为若干验收单元,达到效果的验收单元视为实现治理目标,未达到效果的验收单元在分析原

因、提出修改建议后,调整优化污染治理方案,再进行治理.如经过两轮以上仍然不能达到治理目标的区

域,调高一级进行管理与治理.

１１４２　分区验收应由各方共同制定分区验收方案,论证通过后方可实施.

１１５　污染治理报告编制

评价报告内容应包括项目任务来源、污染区域背景与环境情况、耕地污染现状、治理技术方案概述、治
理实施情况、治理效果评估、结论和建议等.

１１６　后期环境管理

实现安全利用的耕地应定期开展农产品质量跟踪监测和调查评估,并根据跟踪监测和评估结果,适时

调整农艺措施,以确保区域内的农产品质量稳定达标;严格管控类耕地应定期开展土壤质量跟踪监测和调

查评估,并根据跟踪监测和评估结果动态调整管控类别.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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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耕地土壤污染治理工作程序

　
耕地土壤污染治理工作程序见图 A１.

图A１　耕地污染治理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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